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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您好！
2007 年我应聘到一家骨科医院，任职医

生。5年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我再

次入职这家医院，依然任职医生，双方约定试

用期6个月。工作期间，医院未与我签订劳动

合同及办理社会保险。2019 年，医院以试用

期不合格为由将我辞退。 我查阅法条发现试

用期不能约定两次，于是向医院提出违法约

定试用期，应该赔偿我经济损失的要求。医

院回复我说，双方并非劳动合同期满后续签，

而是在我离职后重新入职并约定试用期，医

院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无须支付赔偿金。

请问，我先后两次入职同一家单位同一

岗位，约定两次试用期合法吗？我该如何主

张我的权益？

读者 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劳动合同关系项下试用期制度的存续

价值，系法律赋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以相

互考察和适应对方的期间。于用人单位而

言，试用期是对劳动者信任度、工作能力、

业务或专业水平等熟悉了解的过程。试用

期的期限、次数等规定与双方劳动合同履

行期限及履行方式有着直接关联。为了保

护 劳 动 者 与 用 人 单 位 之 间 的 稳 定 用 工 关

系，防止用人单位通过滥用试用期，侵犯劳

动者权益，法律对试用期的期限和次数有

强制性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同

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究其渊源，或可参考《劳动部关于实行劳

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6〕

354 号，现行有效）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对

工作岗位没有发生变化的同一劳动者只能试

用一次”，亦即试用期适用于初次就业或再次

就业时改变工作岗位或工种的劳动者，用人

单位对工作岗位没有发生变化的同一劳动者

只能试用一次。因而，无论从文义解释，还是

论理解释出发，《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二

款规定的适用，不应排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第一次建立劳动关系时曾约定过试用期，在

劳动者离职后又入职重新订立劳动合同的情

形。故医院系对试用期条款适用的错误解

读，其违反法律规定约定的第二次试用期，应

属无效。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

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

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

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据此，您有

权依据上述规定，要求医院向您支付违法约

定试用期的赔偿金。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妍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离职后重新入职，还有试用期吗？

漫画漫画：：赵春青赵春青

本报记者 周倩

日前，北京一家公司的员工郭某因上班

期间聊天、吃东西、看电视，被公司以严重违

纪为由除名，郭某不服提起诉讼。法院经审

理判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无独有偶，杭州一家企业的员工余某因上

班时间浏览无关网站，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余某提起诉讼，法院却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相同事由，不同结果。到底是咋回事？

法律界人士认为，企业制定“家规”不仅要内

容合法合理，还应当符合法定程序。

同样的“家规”，不同的法律效力

郭 某 在 北 京 一 家 公 司 任 市 场 经 理 。

2020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向其送达辞退通知

书，理由是公司监控视频发现郭某在上班期

间与前台接待员聊天、吃东西、看电视，属于

《员工手册》规定的“无故离岗或在岗位上进

行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构成严重违纪”的情

形。郭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称公司

2020 版《员工手册》在其被解除劳动合同时

尚未生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公司

解除依据的 2020版《员工手册》的生效时间

存疑，无法认定在作出辞退时已经生效。同

时认为郭某上班时间聊天、吃早饭等行为持

续时间较短，行为性质较轻，未达到严重违

纪的程度。因此判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

法，应当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无独有偶，杭州一家企业的员工因上班

时间浏览无关网站，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

2016 年，余某入职这家销售公司，双方

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一个考勤月内，

上班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达三次以

上（含本数）的为严重违纪，公司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2019 年，公司发现余某存在上述情形

后，向其发出《严重违纪通知书》，告知“目前

发现上班期间你存在多次长时间用手机浏

览与工作无关网站的行为。经抽查核实，你

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7 月 24 日、7 月 25 日、8
月 5 日、8 月 6 日、8 月 7 日上班期间，用手机

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分别为 113 分钟、

252 分钟、150 分钟、145 分钟、238 分钟、233
分钟，依据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第 21条第 9
款的约定，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余

某在通知书上签字。此后，公司发出《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

余某不服，经劳动仲裁提起诉讼。法院

认为，勤勉工作是基本义务，合同约定上班

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达三次以上（含

本数）属严重违纪，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

规定，应为有效。判决驳回余某诉讼请求。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伟表示，基

于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企业可以根据管

理需要对员工提出劳动要求，这些可以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也可以在规章制度中具体规

定。但未经法定程序的企业“家规”不能作

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一）》第五十条规定，规章制度作为解

除合同依据其中一个必要条件：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要对劳动者公示和告知。郭某的

判例中，其公司《员工手册》的生效时间存

疑，即没有证据证明公司完成了规章制度对

劳动者的公示和告知。

员工因违反交规被开除

上述两个案例之所以判决结果大相径

庭，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企业制定“家规”不能

侵犯劳动者的知情权，同时还应兼具合理

性。胡伟表示，实践中，有些小微企业主认为

规章制度可有可无，“公司不大，一人就能说

了算”的思想正是他们缺乏合规意识的表现。

一家公司的办公楼和住宅楼在同一个

大院里，由于门前是单行道，经常有职工不

遵守交通规则、逆行开车回公司，并发生了

交通事故，当地交警部门对该公司还开展了

警示教育。

2020 年初，公司董事长召集总经理、总

经办领导等举行了董事会议，会上修订了公

司的《管理规章制度》，还着重增加了一条“若

职工开车逆行回公司，视为严重违纪，立即解

除劳动合同”条款，由总经理负责主抓落实。

春节前一天凌晨 1点多，公司司机张三

开公车回公司，见逆行路上车少，习惯性地

开上了逆行道，没想到对面突然出现了一个

没有开灯光行驶的大货车，张三在慌忙躲避

中，车撞在了路边电线杆上，车损坏严重，人

也受伤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得知此事大

为恼火，当日召开办公会议讨论处理方案，

大家一致同意：严格按新条款执行，解除张

三的劳动合同。

张三不服，认为公司不应该开除他，要求

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公司则认为，公司有

用工自主权，任何部门无权干涉。最终，在当

地劳动仲裁部门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公司撤回了对张三的开除决定。

对此，胡伟表示，“一些企业在制定、修

改自己的规章制度时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

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没有听取普通职工的意

见，没有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董事长、总经理或人事部门通过就执行了。

如果发生纠纷，用人单位无法证明规章制度

的程序合法性，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制定“家规”须程序正当、内容合理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在规章制度

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

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

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

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胡伟律师表示，企业

制定“家规”应当充分尊重劳动者依法享有的

参与民主管理权、平等就业权等权利。

然而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尚未建

立企业工会组织，也没有设立职工代表大会，

无法贯彻实施规章制度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全体职工讨论这一法定程序。对此，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赵红梅建

议，可以由地区或者行业工会组织代行企业

工会的职责。对于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行为，赋予地区或者行业工会组织提起公益

诉讼或者全体受害员工代表诉讼的起诉权，

要求法院责令用人单位改正。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李

娟则认为，围绕企业“家规”引发的纠纷常因

对“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认定缺乏明确标

准。从司法实践来看，用人单位制定“家规”

不仅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要兼具合

理性。若单位规章制度过于苛刻，没有弹性

空间，劳动者只能被迫接受，会被认定为缺乏

合理性，而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

因企业制定“家规”内容的合理性及程序正当性不同，两家企业同样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

辞退员工，法院却判决一个违法一个有效——

是否严重违反“家规”，谁说了算？
阅 读 提 示

企业“家规”，如何合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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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企业认为“家规”可有可无，

“公司不大，一人就能说了算”的思想

正是他们缺乏合规意识的表现。法律

界人士认为，用人单位不仅要制定规

章制度，而且其制定过程应程序正当，

内容合理。不符合法定程序和不合理

的“家规”，不仅侵犯劳动者依法享有

的参与民主管理权、平等就业权等权

利，企业也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人民视觉 供图

本报记者 柳姗姗

【案情回顾】

2016 年 6 月 23 日，木匠孙某受雇于张

某，在其承包的某饭店装修工程工作时，被电

锯割伤，医院诊断为左前臂开放性外伤、肌腱

断裂、神经断裂、血管断裂。

孙某先后两次住院，医疗费 5万余元，找

雇主协商赔偿，但张某认为是孙某违规操作，

拒绝承担责任。同时，饭店认为其已将装修

工程发包给张某，孙某受伤是由于其自身故

意违规反向操作电锯所致，与饭店无关。

经过多次协商未果，孙某将张某和饭

店一同告上法庭，请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医

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

258064.69元。

【庭审过程】

法院经审理查明，孙某受张某雇佣，在某

饭店装饰装修工程中从事木工工作，在工作

中手臂被电锯割伤，受到的损害后果应由雇

主张某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孙某作为从事多

年的木工，在劳动过程中未能尽到谨慎的安

全注意义务，对造成自身的损害也具有过失，

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

同时，法院查明，张某没有装饰装修工程

施工的相关资质。饭店作为装饰装修工程的

业主未尽审查义务，将其装饰装修工程承包

给无相应资质的张某，应对张某赔偿的部分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判决结果】

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决由

张某承担 70%的赔偿责任，由孙某自负 30%
的责任为宜。判决张某赔偿孙某各项损失共

计 140079.73 元，扣除已垫付的 19980 元，实

际应赔偿 120099.73元；饭店对上述第一项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5171 元，由孙

某自行负担 2365 元，张某、饭店连带负担

2806元。

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的自然人，发包方应担责

法 问G

【以案说法】

本案代理律师王雨琦表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

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

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

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只因在“学习总结”中抄了一句，竟被公司开除
律师：用人单位加强管理“应在法治范围内”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入职成都某房产中介平台近

两年的小静（化名），没想到自己会在居家办公期间被开除。

而公司开除她的理由，竟是她的“学习总结”中有一句话与同

事相同。

小静于 2018 年入职该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疫情期

间，公司全员居家办公。某天，公司的“学习交流群”布置了一

项视频学习任务，要求员工观看视频后“说一点让自己印象深

刻的话”。

“鸡蛋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要有风险危机意识。”小静在

“学习总结”中写道。没想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给自

己招来了大麻烦。第二天，公司“学习交流群”发出通知：小静

等 2人在学习总结中弄虚作假，抄袭其他伙伴分享内容，态度

敷衍，触犯公司红线，对 2人予以开除。

小静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及剩余工资，并

出具离职证明。小静的诉求得到支持，但公司对裁决不服，提

出上诉。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相关法

律规定，结合小静工作年限、工资水平，判决公司向其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7012元。

公司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称开除

小静的依据不限于员工手册，还包括公司的红线（零容忍）指

标。该文件规定，“不融入团队、不参加学习和互动”为零容忍

指标，违反即淘汰。小静复制粘贴他人的学习总结，属学习态

度不端正，应当被辞退。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劳动合同、员工手册、红线（零

容忍）指标，明显存在减轻用人单位义务和限制劳动者权利的

倾向。尤其是该公司的红线（零容忍）指标和员工手册中，有

大量关于开除和罚款（该公司将其命名为“乐捐”）的规定，诸

如打私人电话被发现三次、违反门禁制度两次、工作或学习态

度敷衍等均属开除情形，且还注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

形”。对于上述限制劳动者权利或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内容，均不应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最终，二审法院认定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小静粘贴复制同事的感想，尚达不到劳动合同法规定的

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更达不到公司主张的‘关乎整个社

会发展和未来’的严重后果。”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兼

职劳动仲裁员吕帅说。用人单位加强管理是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必不可少的保障，但这种管理应当在法治的范围内，以保障

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正常履行劳务义务为目的。


